附件1：

承诺函
致：聊城市眼科医院：
我方郑重承诺，在参与 聊城市眼科医院第三方代理机构遴选项目（编号： LCYKZBB-2026-005 ）采购期间，我公司已在聊城市财政局及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案通过，且能够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招标代理进场流程操作。
   如果以上承诺不真实，我方全部承担虚假响应（投标）的责任，并接受依法施行的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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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
致聊城市眼科医院：
我方在参加采购活动前2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        特此声明。
    如果以上声明不真实，我方全部承担虚假响应（投标）的责任，并接受依法施行的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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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










附件3：
信用记录承诺
致：聊城市眼科医院：
我方郑重承诺，在参与项目（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）采购前2年内，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及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。
（后附我方在上述网站五个查询结果截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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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①截图中页面信息必须明确显示参与本项目企业全称。
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投标人（供应商）信用记录进行甄别，对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投标人（供应商），作无效投标处理。


